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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屏東縣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閩客語文教學支援工作人員培訓認報名表 

姓名  
相 

片 

黏 

貼 

處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Line ID  

E-mail 

 

聯絡電話 ①：                          ②： 

通訊地址 
 
 

繳驗報名資料 

(送件前請自行

檢核) 

社會人士 

語言認證合格證書(彩色影本)： 

 □閩南語/台語證書編號(字號) 

                               

 □客語證書編號(字號) 
                               
□最高學歷證件（彩色影本） 

□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彩色影本貼在

報名表） 

□切結書 

現職或代理教師 

語言認證合格證書(彩色影本)： 

 □閩南語/台語證書編號(字號) 

                               

 □客語證書編號(字號) 
                               
□教師證(彩色影本) 

□在職證明 

□最高學歷證件（彩色影本） 

□國民身份證正反面（彩色影本貼在

報名表） 

□切結書 

身分證黏貼處 

(社會人士) 

正面 背面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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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報名參加屏東縣114學年度國民中小學閩客語文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培訓課程，茲切結事項如下： 

一、 如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取消參加培訓資格或撤銷認證通過資格；如涉及相關法律責

任由本人自行負責： 

(一) 具教師法第 14 條規定不得聘任為教師之情事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或第33 條

規定之情事或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六條之情事者 

(二) 冒名頂替者 

(三) 證件或資料有偽造、變造不實者 

(四) 經「全國不適任教師查詢系統」登載列為不適任教師者 

(五) 經查閱有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登記資料者 

二、 本人如有上列情事，除無條件放棄認證通過資格外，願自負相關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此 致 

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立切結書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